关于开展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
市场调研的函
为加快构建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拟实施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采购工作。为充分了解市场资源、项目技术及价格情况，精准编制采购需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要求，现面向社会开展市场调研工作，诚邀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按要求递交调研资料。有关事项函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
二、项目预算控制价
本项目预算控制价为416万元人民币（含税、设备、服务、运维等项目全部费用）。
三、调研内容
本次项目具体调研需求、技术参数、服务标准、建设内容等详细信息，详见本函附件《项目需求调查表》《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项目报价表》。
四、项目服务地址
内蒙古群众艺术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群艺馆巷1号）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参与本次市场调研的供应商须同时满足以下资格条件，所有资质材料须真实有效、合法合规：
1.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具备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质；
2.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相关资质，能够独立履行本项目全部服务及建设义务；
3.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能够独立履行本项目全部服务及建设义务；
4.开立合法有效的企业对公银行账户，可正常开展资金结算业务；
5.企业及法定代表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无不良信用记录；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不允许分包、转包；
7.满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规定的其他相关准入条件；
8.按本函要求完整填报《项目询价表》并加盖企业公章。
六、报送材料及相关要求
（一）材料编制要求
1.供应商须严格对照本项目调研需求，编制完整、详实的项目报价方案（须加盖企业公章），方案需明确列明各项建设内容、服务明细、设备参数、单项单价、分项总价、项目整体总价等全部费用明细，报价包含税费、运输、安装、调试、运维、人工等项目全部成本，不得遗漏；同时同步提供企业承接同类公共文化、资质证书等相关佐证材料（全部材料加盖企业公章）。
2.供应商对所提交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未按规定格式、内容、要求提交的材料，我单位将不予采纳，不作为本次市场调研的参考依据。
（二）报送时间及方式
1.报送截止时间：2026年6月7日17:00（逾期提交的资料一律不予受理）
2.报送方式：将所有加盖企业公章的调研资料、报价方案、佐证材料扫描件，打包发送至指定邮箱：nmgwhgzhk@163.com，邮件主题统一命名为：【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企业全称+市场调研资料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学海
联系电话：18811505887
七、其他说明事项
1.未在规定截止时间内提交完整、合规调研资料的供应商，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市场调研参与资格。
2.调研过程中，若发现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弄虚作假、隐瞒真实信息等违规行为，我单位将直接取消其参选资格，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相应责任，纳入不良合作记录。
3.本次市场调研仅为采购前期摸底工作，不作为正式采购招标、竞争性磋商、询价等采购依据，不构成任何采购邀约及合同承诺。
4.本调研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所有。
特此函告。
附件：1.项目需求调查表
2.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报价表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
2026年6月4日
附件1
《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
项目需求调查表
1、 接受需求调查的市场主体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企业规模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进行划分标准，我单位为以下类型企业（打“√”）：
□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需求调查
（1） 相关行业发展情况
1.可能涉及的企业资质、演出资质、人员资质：
2.涉及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2） 市场供给情况
1.市场竞争程度：
2.价格水平或价格构成：
3.潜在供应商的数量、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能力：
（3） 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
（4） 其他情况
（5） 报价
请供应商提供报价明细：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2026年公共文化云项目报价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数量
	建设内容
	单价
	单项
合价

	1
	内蒙古自治区盟市级以上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国家文化云直录播
	20场
	1.服务内容
围绕全区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艺演出、专题论坛、展览带看、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全民艺术普及相关内容，开展直录播服务，具体包括：
基本要求:以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文学、美术、书法、摄影等门类为主，推送竞赛性、展演性、惠民性群众文化活动以及专题讲座、艺术普及分享、展览带看、馆藏讲解展示、非遗讲解展示等内容，全国推出艺术普及相关直录播，并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同步播出。
支持范围：围绕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内容，突出内蒙古自治区盟市级以上的品牌群众文化活动，依托内蒙古文化云、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开展直播（包括区域联动直播）、录播、展播，形成群众文化数字化建设资源。
2.建设标准
支持开展网络直录播所需的现场拍摄、平台对接、内容审验、宣传推广、后期加工、数据统计。
（1）现场拍摄包括使用4K高清摄像机位4台及高清导播台，进行直播监控、技术保障、应急处置等。拍摄标准：采用超高清拍摄设备，确保画面清晰、音质优良，符合国家公共文化云直录播技术规范。
（2）平台对接包括与地方数字平台（内蒙古文化云、抖音、视频号等）及国家公共文化云进行技术对接，办理国家公共文化云直录播申请、测试及推流等。(有关要求参照《国家公共文化云直录播管理办法》(文全公基发[2020] 21号、《数字文化馆资源和技术基本要求》（GB/T 45148-2024)。
（3）内容审验包括对直录播内容、宣传素材的审核。重点审核意识形态、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声音、画面、字幕等技术质量，出镜人员及其言论等，确保直录播内容安全。
（4）宣传推广
直录播前预热宣传：对内容特色亮点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发布推文、宣传短片、短视频、话题运营等，在相关媒体编发新闻，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直录播结束后：对亮点内容、幕后故事、活动花絮、创作及表演团队的人物故事、群众参与活动的故事、播出效果等进行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发布推文、宣传短片、短视频、话题运营等，在相关媒体编发新闻，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5）后期加工包括后期整体设计、整场直播包装、精编节目包装，视频拆条，宣传片、采访包装，花絮现场照片等制作。
（6）数据统计包括对直录播相关数据进行多维度、多平台的统计，如总点击量，实时观看量，分时完播率，用户评论、转发、点赞量，用户地域分布等。
3.成果提交
直录播前需向馆内提交直录播申请，前期推文更新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
直录播完成后，要向馆内提交推文、观看数据、视频等相关内容，视频、推文等内容需上传到内蒙古文化云平台、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的相应栏目，无压缩版的视频以硬盘的方式提交到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
	
	

	2
	全民艺术普及品牌活动
	4场
	在新媒体平台组织开展内蒙古自治区入选的品牌文化活动（承办全国性活动、地方性活动），活动以线上参与、展示、宣传推广为主，主要面向互联网用户，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和群众文化优势，加强活动品牌建设，打造可持续开展、群众满意、网络参与度和影响力较好的活动品牌。
直播要求：
(1)视频直播应严格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互联网电视内容服务许可要求。
(2)每场直播活动需与国家公共文化云有效对接，实现活动在国家公共文化云“看直播”版块首播，且拍摄的数字资源需上传至国家公共文化云、内蒙古文化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视频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抖音号展播，要求须满足国家公共文化云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的平台对接。
(3)活动提前1个月制定详细活动执行计划与直录播规划，方案包括线上宣传推广、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活动、线下推广、拍摄大纲方案等。
(4)每场直播活动包括宣传预热、现场布设及传输网络测试、现场拍摄与导播、现场监控、回传资源等。
(5)每场直播活动除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各终端（首发）全网同步播出外，还需利用多平台、多渠道，联合推广播出。
(6)每场直播活动现场拍摄机位不少于4个，每个机位均要求为4K的高清摄像机。其中固定机位3台，摇臂机位一台以及高清导播主控台。如遇室外活动根据现场环境需适当增加航拍机位。现场导播1人，现场编导至少1人。
(7)每场直播活动照片直播不少于2000张。
(8)每场直播活动需采用延时技术，延时时长为10分钟。
(9)直播过程中，要求配置充足人力资源，具备完善的内容审核机制以及后备方案，具有对直播、互动实时进行监测管理的能力，能实时提供线上客服服务。
(10)每场直播活动现场需对活动筹备、观众、主创人员、演出人员等进行采访拍摄，作为宣传片短片的素材。
(11)每场直播需满足在中国境内，最高峰值可达10万人次同时观看的网络分发能力。
(12)每场直播网络带宽不低于100M的网络带宽，直播活动开始前1天要经过测试，以确保直播视频质量清晰，传输信道畅通稳定。
(13)每场直播对视频号、抖音号进行加热：单场加热人数≥5000；单场收看人次大于等于8000。
(14)每场直播活动结束后72小时内，需按视频编审规范完善整场活动的视频资源编辑制作，包括后期整体设计、整场直播包装、精编节目包装，视频拆条，宣传片、采访包装，花絮等制作。并在国家公共文化云“看直播”版块实现回看。
(15)直播画面需符合国家公共文化云标准，包括台标、活动名称、直播等字样需按照标准生成直播画面。
(16)每场活动结束后，需提交活动报告与数据统计，包括对直录播相关数据进行多维度的统计，如总点击量，实时观看量、用户评论、转发、点赞量，用户地域分布等。
2．视频制作要求： 
(1)主视觉视频1套：根据活动要求，设计相对应的主视觉1幅，同时使用AE特效软件制作一条不少于20秒的活动开场特效视频。
(2)宣传短视频10条：根据活动亮点剪辑相关的宣传短视频，每条视频不少于60秒，并进行线上发布。
(3)专题短视频4条：对活动筹备、举办过程中的情况进行花絮记录，并制作为花絮短视频，其中包括专题采访，采访需贯穿直录播活动中的组织者、参与者等。每条视频不少于60秒。
(4)活动宣传片1条：根据活动特点、活动主题、活动重点制作一条宣传片，宣传片时长不少于2分钟，宣传片方案要具有创意。
3．线上专题制作要求
(1)活动开展前编制活动方案，方案包括主题、时间、内容、范围、参与人群、流程、方式、目标等，线上活动编制活动实施方案，线下活动编制线上呈现方案。
(2)活动方案确定后，制作与“国家公共文化云”适配的WEB（含H5）线上专题，并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呈现。包括：栏目设置、专题设计、功能开发、专题开发与测试。专题代码框架、数据接口和国家公共文化云保持统一，便于管理后台统一汇总统计，便于统一活动品牌形象。
(4)活动专题审核通过后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呈现并持续更新，并且在该页面重点位置进行推荐展示。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的活动分别在该页面的活动预告、各地活动、活动回顾版块进行呈现。
(5)活动专题审核通过后，需与“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完成有效对接，实现活动在该平台上进行首播，且拍摄的数字资源需上传至该平台展播，要求必须满足与以下平台实现对接：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内蒙古文化云、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并且在该页面重点位置进行推荐展示。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的活动分别在该页面的活动预告、各地活动、活动回顾版块进行呈现，同时在活动结束后，将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活动总结与反馈。
(6)对专题网站端、移动端，首页及各版块位置内容发布、编辑，海报更新、推荐等工作，活动期间每日实时进行更新和推荐。
4．宣传推广要求
宣传推广包括在直录播前进行预热宣传，在直录播过程中及直录播结束后对内容特色亮点、幕后故事、活动花絮、创作及表演团队的人物故事、群众参与活动的故事、播出效果等进行宣传，在 pc、微信公众号及新媒体矩阵发布海报、推文、照片、宣传短片、短视频等，在相关媒体编发新闻，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
(1)制作1套含H5的线上专题，专题内容包括：直播节目、创演故事、活动花絮、优秀作品等栏目。
(2)需设计制作符合各播出平台进行宣传推广的活动视频至少10个，视频时长符合当前视频播放类型要求。
(3)需根据整体活动特色亮点、活动主题，设计整体活动主视觉 1 张。
(4)需推出符合活动特色亮点、活动主题、活动需求的专题
(5)拍摄整体活动除直播节目现场外，花絮照片不少于20张。
(6)每场直播活动需撰写不少于2篇活动宣传推广软文（含直播活动前预热推文、直播活动后回顾推文）
(7)每场直录播活动的宣传推广工作需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内蒙古文化云、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微信公众号以及可联合推广的主流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8)直播活动结束后24小时内需出具直播收看数据，72小时内出具详细分析报告；录播活动在节目上线72小时内出具详细分析报告。
5．资源制作要求及标准
(1)视频资源成品要求有完整的片头、片尾、转场等包装；本项目要求资源成品需加上国家公共文化云片头、片尾及台标，整场活动录制视频后编辑上线。
(2)宣传短视频拍摄与编辑要求内容紧扣活动主题，展现活动特色，画面流畅，有很好的节奏感。带情感的、有特色的背景音乐，配合画面节奏转换。
(3)整场活动拍摄资源要求按单个节目进行拆条，并对拆条视频进行包装剪辑。
(4)资源上线：视频资源成品制作完成后，要求上线至国家公共文化云、地方公共文化云平台以及其它主流新媒体平台进行展示。
(5)直播活动素材采集时长要求：每项直播活动采集时长不低于240分钟；
(6)根据资源制作要求完成的资源成品每项直播活动成片时长要求不低于60分钟；
(7)活动照片：现场活动照片不低于100张，包括活动开场、花絮、演出节目、观众、幕后花絮等镜头；
(8)资源备份：所有活动资源成品、原始素材要求录入移动硬盘进行备份存档，并附有元数据表（具体标准详见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标准规范）。
6.成果提交
(1)项目建设中生产的素材、视频成片、照片、方案等均通过移动硬盘提交（2套），其中成片（包括拆条、宣传视频成片等）、精选照片需同时网盘保存（2年以上）提交。
(2)提供验收报告，协助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完成上级部门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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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才艺线上课程70门

	70门
	1.“学才艺”建设及课程智慧化升级
（1）师资要求：不少于35位老师进行原创全民艺术普及课程资源建设；
（2）时长要求：每门课程不少于6个章节，每个章节以8-10分钟为宜，总时长不少于60分钟。
（3）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4）课程分类：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非遗、新媒体应用、地域特色等。
（5）允许2-3门课程为同一门类，允许同一位教师录制2-3门课程，允许多位教师参与同一门课程中不同课时的录制。为每门课程制作1-2分钟介绍短片。分别从初级、中级、高级等不同等级课程培训录制
（6）拍摄场地布置和器材配备标准：根据课程设置提供符合课程主题的环境布置
2.课程智慧化升级
（1）AI视频课程制作：从计划拍摄的70门课程精选20门课程进行智慧化升级，融合智慧课程的特点，确保课程内容高效、互动、个性化，每门课程每个章节需要包含4个AI智慧化知识点，整体不低于100个
（2）“学才艺”精品课程专题建设：聚焦智慧化服务升级，打造一站式学习平台。集成课程专栏展示、新课预告推送、用户注册报名、视频点播回看、实时直播互动、社群交流分享、结业证书申领、课程管理、用户信息管理、结课满学时激励机制等全流程功能，支持用户一键分享课程，实现知识传播与社交裂变。
3.“学才艺”线上师资库建设，整合原有师资信息，优化师资内容信息，并上传到线上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和名师交流。
制作申请入驻信息采集表，通过收集入驻主体、基本信息、运营者信息、认证信息等资料，进行相关审核，并上传到线上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和名师交流。
4.“学才艺”优课线上宣传推广
“学才艺”90门短视频多平台宣传（70门课程+20门智慧化升级课程），每门课程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抖音、视频号平台推广，单次课程播放量，点击量不少于2000次。
5.课程及师资建设要统一标准，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制并妥善解决资源版权，确保成果通过国家及地方公共文化云“学才艺”板块提供服务时，无需再向其他单位获取版权。

	
	

	4
	采集场馆及特色服务信息
	105个
	主要是采集、运营内蒙古自治区的场馆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不含原脱贫县）数量不少于105个。原则上优先提交省、市、县级文化馆基本信息。
建设标准
采集发布的文化馆（站）及公共文化空间信息应突出重点，具有代表性，服务多样、有特色。按季度上报场馆信息及服务内容，经审核后国家公共文化云进行重点宣推。上报信息需符合以下基本标准：
（1）基本信息：场馆名称：单位全称，包含省、市、县信息。
场馆地址：包含省、市、县及具体的门牌号，可在地图上标注定位。
场馆简介（200-500字）：包含历史沿革、职能定位、内设机构、基本服务内容、品牌项目、工作亮点、文化和旅游部认定的文化馆等级、所获国家级荣誉等。
场馆面积：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使用面积。
开放时间：提供准确的对外免费开放时间。
场馆设施：包含活动室、剧场、展厅、体验空间面积、预约方式等。
（2）场馆图片
至少提供10张高清场馆图片，展示场馆全景及服务场所及项目，比例要求16:9，尺寸：285*160px、400*225px、800*450px，支持jpg、jpeg、png格式上传。其中，推荐一张精美的展示头图。
（3）场馆宣传短视频
提供高清宣传视频，时长不超过5分钟。
视频格式要求：MP4格式，2G以内，分辨率1080P。
（4）VR展示
鼓励有条件的场馆提供VR展示内容，选景能体现场馆或服务项目特色。
（5）重点展示类活动
包含重点演出、活动、培训、展览等信息。此类信息在国家公共文化云逛场馆栏目展示，并链接至地方公共文化云或官方公众号该活动发布地址。具体包含活动名称、活动时间、活动地址、活动简介（不少于100字）、活动链接。
（6）在线展览
包含高清展品图片以及准确文字或视频导览。
2.审核要求
（1）上传内容信息规范、真实、准确无误，确保场馆信息及活动的时效性。
（2）场馆数据信息应做到丰富、多维；上传图片清晰美观；突出当地特色，体现惠民服务，有较高品牌度和影响力的活动进行及时预告，吸引群众参与。
（3）预约报名：活动、展览、培训等服务的主办单位、名称、时间、地点、可预约人数、取票方式、参与条件、联系电话等。
3.上传要求
（1）上传方式：按照要求登录国家公共文化云后台的内容报送系统上传相关资源内容。同时将生成的相应国家公共文化云链接提交至公共文化云跟踪管理系统，以备2026年度转移支付项目验收。
（2）上传时间：按季度提交订场馆工作内容，于每季度第一个月20日前提交本季度工作内容。
（3）上传数量：每月上传不少于35个场馆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基本信息及服务内容；每个场馆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至少提供5张高清图片；每个场馆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至少提供1个高清宣传短视频；场馆重点展示类活动信息；不少于1个在线展览。
4.公众号内容发布
（1）需求与排版：运营人员按需完成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全年公众号的设计排版，明确主题、拟发布日期、稿件与联系人,生成预览链接，发送至供稿人。
（2）供稿人走三审三校闭环审核流程，审核过程中实时协同修改，更新预览链接，循环直至通过。
（3）发布与归档，终审负责人明确发出“可发布”指令后，运营人员进行发布，并检查最终效果。成功发布后稿件内容统一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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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内蒙古自治区赶大集专区建设
	1个
	采集本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采购需求信息，采集本地市场主体及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信息或举办线上文采会，并将供需信息同步到全国公共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平台。经费统筹用于信息采集、加工以及线上文采会的策划、实施、推广等。
1.文采会建设本地产品库，举办区域性、地方性文采会活动，内容包括：
（1）产品品类：文化内容、科技融合、设施运营等7类；
（2）机构信息：供应方不少于50家；包括机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名称、地址、机构标识、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业务简介等；参展信息，包括：线上展区、服务对象、展示方案等。
（3）产品基本信息，包括产品或服务名称、展示图片、宣传视频、文字介绍，以及销售信息等，包括：联系方式、报价、支付方式等。不少于200个。
（4）日常运维：动态更新；参加全国性、区域性、地方性文采会，开展路演活动，拍摄宣传短片不少于50个、产品海报不少于200张。
2.开展赶大集专区建设艺术普及文创开发
主要包括依托数字资源和实体馆藏内蒙古文化云数字资源开发的文创产品6套，每套10个，共生产60套；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文创产品；艺术普及培训的文创产品。文创产品开发单位在文创产品开发中应做好文创资源的确权工作，并配备产品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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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资源时长
	22小时
	优化现有突出地方特色、适配不同人群与学习门槛、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全民艺术普及线上课程。课程其他内容包括：
1.优化课程智慧化升级
AI视频课程制作：从学才艺板块精选20门课程进行智慧化升级，融合智慧课程的特点，确保课程内容高效、互动、个性化，每门课程每个章节需要包含4个AI智慧化知识点，整体不低于100个
（1.1）“学才艺”精品课程专题建设：聚焦智慧化服务升级，打造一站式学习平台。集成课程专栏展示、新课预告推送、用户注册报名、视频点播回看、实时直播互动、社群交流分享、结业证书申领、课程管理、用户信息管理、结课满学时激励机制等全流程功能，支持用户一键分享课程，实现知识传播与社交裂变。
（1.2）优化“学才艺”线上师资库建设
优化原有师资信息，优化师资内容信息，并上传到线上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和名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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